
石城县学前教育学籍管理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幼儿园学籍管理，提高教育信息化管理水平，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运行管理规范(修订)》，参照《江西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管理细则（试行）。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县设立的公立幼儿园（含小学附属幼儿园）以及经我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并取得办园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

第三条 学籍管理实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幼儿园具体实施的管理体制。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级学前学籍系统管理，并指导、督促幼儿园做好学籍管理相关工作

幼儿园负责幼儿学籍信息搜集、汇总、校验、上报，利用学前学籍系统开展日常学籍管理工作，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条 学前教育学籍管理工作包括学前教育机构管理、幼儿学籍动态管理、幼儿园日常业务监管等。

第二章 幼儿园机构信息管理

第五条 学籍管理系统中机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名称、学校（机构）标识码、机构类别、机构驻地城乡类别、机构举办者、机构地址代码、所属主管部门、机构开办形式、机构地址、机构成立年月、有无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班、少数民族双语教学语言、是否附属园、附属于学校的类别、附属于学校的名称、机构负责人姓名、机构负责人电话号码、办公电话、项目幼儿园类别、是否营利性机构、是否城镇小区配套机构、是否乡镇中心学前教育机构、是否普惠性幼儿园、公办园核定编制总数、在编教职工数、在编专任教师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机构开办许可编号、机构开办许可证审批机关。

第六条 学籍管理系统中办学条件基本信息包括占地面积、图书数量、供水方式、厕所情况、数字资源量、安全保卫人员。办学条件建筑信息包括建筑来源、建筑总面积。

第七条 学籍管理系统中财务信息包括收入情况、收费标准和支出情况。

第八条 学籍管理系统中班级信息包括班级编码、班级名称、班级类别和班级现有幼儿数。
第三章 幼儿信息管理

第九条 学籍管理系统中幼儿关键信息包括幼儿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类型、身份证件号码。

幼儿基本信息包括血型、国籍、民族、是否港澳台侨外、籍贯、出生所在地、户口所在地、实际居住地址、入园日期、就读方式、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留守儿童、是否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健康状况、是否残疾幼儿、是否孤儿。

家庭成员信息包括姓名、关系、身份证件类型、身份证件号码、是否监护人、户口所在地、实际居住地址、联系电话、民族、工作单位、职务。

第四章  幼儿学籍管理

第九条 幼儿档案和学籍建立。幼儿园应遵循“人籍一致”的原则，按照规定时间为幼儿建立学籍、学籍变更等，并做好数据分析、统计、上报。

(一)幼儿园应在为符合入园条件幼儿办理注册手续后1个月内新建幼儿电子档案，并纳入系统管理。幼儿园不得以虚假信息建立幼儿档案，不得重复建立幼儿档案，不得为不符合入园条件的幼儿新建学籍。新建学籍一般为秋季学期。

(二)每名幼儿至少录入一条监护人信息，除必填项以外，其他选填项由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录入。

(三)幼儿信息经过省内系统查重并审核通过后，通过系统自动生成幼儿学籍号。幼儿学籍号生成规则同中小学生学籍生成办法一致，以居民身份证号为基础生成，一人一号。暂无身份证号的幼儿在信息录入时选择类别为其他，可获得临时学籍号。
(四)系统查重发现幼儿信息重复或学籍存在问题时，幼儿园应及时进行相应处理，包括删除、修改、佐证等。选择佐证时，幼儿家长需向幼儿园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报请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仲裁。

(五)幼儿园应先建立班级，再进行幼儿分班、调班、升级等操作。

第十条 幼儿信息与学籍变动。

(一)幼儿基本信息变更、转班、升级、毕业、离园时，幼儿园应实时更新系统中的有关信息。

(二)幼儿关键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类型、身份证件号)的修改，应由幼儿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向幼儿园提出申请，由幼儿园核准并予以变更。

(三)幼儿升学，每年7月份学前教育机构为毕业幼儿进行毕业操作，不确认毕业的幼儿一律按转出离园操作，8月份为在园幼儿做升班操作。

(四)幼儿转园，转出幼儿园应在7个工作日内在学前系统对幼儿学籍做离园操作，随后转入幼儿园应通过学前系统办理学籍转入手续，幼儿学籍转接应于20个工作日内完成。转出幼儿园如不配合转出操作，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在学前系统将幼儿强制离园。

(五)幼儿发生伤亡情形时，幼儿园应当凭相关证明在30个工作日内录入意外离园信息，并注销其学籍。

第十一条 幼儿园在读的外籍幼儿和港澳台幼儿学籍管理，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十二条 幼儿园应在每学期初做好幼儿学籍信息数据统计，并根据要求填报年报系统，向学前教育股上报幼儿园基础数据。

第五章   信息管理与信息安全

第十三条 县教育行政部门配备专职或兼职学籍管理员。

第十四条 幼儿园应指定专人负责幼儿园学籍管理工作，并将学籍管理工作计入工作量。不得随意更换管理人员，确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换的，需向县教育行政部门职能股室提出申请，并做好学前系统管理等工作交接。

第十五条 幼儿园要建立严格的信息保密制度，非经学籍主管部门书面批准，不得向外提供学籍信息，严防学籍信息外泄和滥用。要配备学籍管理专用电脑。幼儿学籍管理人员要每周登录一次学籍管理系统，及时处理待办业务。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开始试行。如有上级新的管理规定出台，则再进行修订。



